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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贾同举（住址：安徽省临泉县吕寨镇谷河行政村马庄22号；公
民身份号码：342122196204043098）非医师行医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作出没收药品器械11袋（详
见物品清单）、罚款人民币1.8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浙甬镇卫医罚〔2016〕
00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
在六十日内向镇海区人民政府或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镇海区人民法院起诉。

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二○一六年八月二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本公司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交要求。

杭州盛冠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日

注销公告
杭州鼎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2016）杭仲字第48、49号申请人杭州宸捷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杭州鼎信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
达地址确认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
托书、《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
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
14：30 在本委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
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68号浙租大楼五楼513室
第 三 仲 裁 庭 ，邮 编 310005，电 话 0571 －
88384235）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6年8月2日

仲 裁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6年8月2日

（2016）浙0108民初394号
高红英：本院对原告吴彩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2016）
浙0108民初394号。判决如下：被告高红英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吴彩亚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
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00
元，由被告高红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69号

傅承允：本院对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借款
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2016）浙
0108 民初 1369 号。判决如下：一、被告傅承允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239149.54元，并
支付利息损失（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
利率计算；逾期还款的罚息，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
从逾期之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二、被告傅承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律师费人民币
1500元。被告傅承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公告费人
民币65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660元，由被告傅承
允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09196号

宁波梖梖留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戈陵蓝服
饰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浙都羽绒有限公
司诉被告宁波梖梖留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戈陵
蓝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8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
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6765号

嘉善雪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嘉善天地塑业有限
公司、嘉善县凝达五金桩帽厂、江定超、江雪平、王文
珍、张炳华、王春秀：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嘉善雪飞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嘉善天地塑业有限公司、嘉善县凝达
五金桩帽厂、江定超、江雪平、王文珍、张炳华、王春秀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8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308号

沈昭梁、尹永菊：本院受理原告蔡金华诉被告
沈昭梁、尹永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07 日 10 时 30 分在本
院第 3 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39号

屠金东：本院受理原告方国海诉被告屠金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10民初1439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429号

王林龙：本院受理原告陈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089号

叶业、叶忠民：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诉被告叶业、叶忠民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2016）浙0110民初8089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7
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924号

朱文祥、周荷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朱文祥、周荷英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2016）浙0110民初7924号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6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2682号

严双林：本院受理原告任行友诉被告严双林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和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提交证据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 9 时
在桐庐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2064号

朱胜奎、章雅娟、陈红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桐
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朱胜奎、章雅
娟、陈红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起诉要求：1、被告朱胜奎返还原告借款 30 万元，
并支付按合同约定自 2015 年 7 月 16 日起计算至借
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被告章雅娟、陈红华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2548号

陈贡海、黄雅玲：本院受理原告陈云祥诉被告陈
贡海、黄雅玲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411号

徐英华：本院受理原告邵声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27民初14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邵声德借款5万元并支付自2014
年4月1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
占用损失费。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78元，由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467号

胡燕飞：本院受理原告钱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4
日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154号

练建南、傅萍珥：本院受理原告冯圣初与被告
练建南、傅萍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
员李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忻红娣、张新春
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 13：45
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157号

练建南、丁薇薇：本院受理原告冯圣初与被告练
建南、丁薇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李勤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忻红娣、张新春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年10月19日14：00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152号

练建南、傅萍珥、丁薇薇：本院受理原告冯圣初
与被告练建南、傅萍珥、丁薇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转普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法律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由本院
审判员李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忻红娣、张
新春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10月19日14：
15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444号

王维、陈燕媛：本院原告杜能权与被告王维、陈
燕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 民初 144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312号

王世壵、刘娌利、邬伟波、周晨、陈钰、宁波市宁海
县俊威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海曙百瑞仪表有限公司、
孙红飞、邬腾波、吴萍萍：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江右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世壵、刘娌利、邬伟波、周晨、陈钰、
宁波市宁海县俊威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海曙百瑞仪表
有限公司、孙红飞、邬腾波、吴萍萍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204 民初 0131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283号

吴伟：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吴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 民初 0128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186号

柯明雄：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柯明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01186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230号

胡良明：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胡良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01230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282号

王云江：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王云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01282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561号

卓迹：本院受理原告桑富祥与被告卓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01561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406号

董小波：本院受理原告陈从顺与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2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961号

胡意明：本院受理原告张志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1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401号

董小波：本院受理原告邱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2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姜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54号

张朝胜、袁秀：本院受理的（2016）浙 0212 民初
6154 号原告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张
朝胜、袁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912号

陈园园：本院已受理原告车奇峰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民初29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898号

义乌市龙杰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
宁波市鄞州天阳纸箱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
18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389号

庞天岳：本院受理原告徐海波与被告庞天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2389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159号

应梦静：本院受理原告徐海波与被告应梦静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2159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163号

唐盛乔、邵高松：本院受理原告徐海波与被告唐
盛乔、邵高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216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390号

刘娇：本院受理原告徐海波与被告刘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212 民初 23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618号

高战：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高战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
鄞商初字第 26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621号

金益申、金华伦：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金益申、金华伦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6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晨云实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元）

本金

28970000

欠息

1827990.02

担保人情况

抵押人：吴小余、杨筱琴，赵爱庆、杨国相，杨银花、朱劲松，朱振亚、王雪花，王丽萍，王庆，刘家勇、朱怡心，刘建新、王雪香；保证人：义乌市港泰保健食品有限公司、义乌市大山食品有限公司、义乌市金明针织有限公司、朱劲松、杨银花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郭旭俊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6年7月13日依法转
让给郭旭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

告之日起向郭旭俊履行相关义务。郭旭俊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郭旭俊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7983、13732219381

特此公告。
郭旭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8月2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5年6月2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义乌市博发百货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截至2016年6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3210.86万元。该债权以位于义乌市常春路109号的房地产提供抵押；
陈晓东、黄丽仙、杨可武、朱爱玲保证。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
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朱经理 联系电话：0571-88974015
邮件地址：zhubow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邮件地址：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

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